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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158       证券简称：中体产业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9-48 

 

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

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不构成重大

调整的公告 

 

特别提示：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

连带责任。 

 

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体产业”或“公司”）拟通过发

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中体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体彩科

技”）51%股权和北京国体世纪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体认证”）

62%股权，拟通过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中体彩印务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

体彩印务”）30%股权和北京华安联合认证检测中心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安

认证”）100%股权，同时拟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，不

超过本次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%，且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前中体

产业股本总额的 20%（取两者金额的孰低值）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交易”）。 

一、本次交易方案调整的具体情况 

本次交易涉及的方案调整具体情况如下： 

项目 调整前 调整后 

交易对方 
华体集团、华体物业、装备中心、基

金中心等 21 名交易对方 
未调整 

交易标的 

中体彩科技 51%股权、中体彩印务

30%股权、国体认证 62%股权以及华

安认证 100%股权 

未调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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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计基准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6 月 30 日 

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3 月 31 日 2019 年 6 月 30 日 

标的资产作价 

108,334.99 万元，其中，股份支付对价

为 55,017.49 万元，现金支付对价为

53,317.49 万元 

105,725.06 万元，其中，股份支付对价

为 53,712.53 万元，现金支付对价为

52,012.53 万元 

支付对价发行的股份数量 71,918,290 股 70,212,456 股 

募集配套资金金额 不超过 55,017.49 万元 不超过 53,712.53 万元 

利润补偿期间 

2018 年、2019 年、2020 年；若本次交

易未能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（含）

实施完毕，则业绩补偿期间将作相应

顺延，即 2019 年、2020 年、2021 年 

2019 年、2020 年、2021 年；若本次重

组未能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（含）

实施完毕，则业绩补偿期间将作相应

顺延，即 2020 年、2021 年、2022 年 

利润承诺数额 

1、华体集团、装备中心承诺国体认证

2018 年-2021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

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

润不低于 1,636.06 万元、1,859.73 万

元、1,908.55 万元及 1,958.18 万元（如

有）； 

2、华体集团、华体物业承诺华安认证

2018 年-2021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

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

润不低于 107.80 万元、126.89 万元、

134.41 万元及 139.56 万元（如有） 

1、华体集团、装备中心承诺国体认证

2019 年-2022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

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

润不低于 1,859.96 万元、1,941.98 万

元、1,971.50 万元及 2,006.01 万元（如

有）； 

2、华体集团、华体物业承诺华安认证

2019 年-2022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

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

润不低于 172.08 万元、144.03 万元、

149.17 万元及 164.94 万元（如有） 

二、本次交易方案的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 

根据证监会于 2015 年 9 月 18 日公布的《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

解答修订汇编》第六条： 

“股东大会作出重大资产重组的决议后，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

办法》第二十八条规定，对于如何认定是否构成对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问题，明

确审核要求如下： 

（一）关于交易对象 

1、拟增加交易对象的，应当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。 

2、拟减少交易对象的，如交易各方同意将该交易对象及其持有的标的资产

份额剔除出重组方案，且剔除相关标的资产后按照下述第 2 条的规定不构成重组

方案重大调整的，可以视为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。 

3、拟调整交易对象所持标的资产份额的，如交易各方同意交易对象之间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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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标的资产份额，且转让份额不超过交易作价 20%的，可以视为不构成重组方案

重大调整。 

（二）关于交易标的 

拟对标的资产进行变更，如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，可以视为不构成重组方案重

大调整。 

1、拟增加或减少的交易标的的交易作价、资产总额、资产净额及营业收入

占原标的资产相应指标总量的比例均不超过 20%； 

2、变更标的资产对交易标的的生产经营不构成实质性影响，包括不影响标

的资产及业务完整性等。 

（三）关于配套募集资金 

1、调减或取消配套募集资金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。重组委会议可以

审议通过申请人的重组方案，但要求申请人调减或取消配套募集资金。 

2、新增配套募集资金，应当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。” 

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涉及交易对象和交易标的的变化，亦不涉及新增配套募

集资金的情况。本次方案调整后，标的资产作价为 105,725.06 万元，较调整前的

作价减少幅度为 2.41%，变动幅度未超过 20%。根据上述规定，本次交易方案的

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。 

三、与本次交易方案调整有关的程序 

本次交易方案不构成重大调整，无需召开股东大会重新审议。2018 年 12 月

24 日，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

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》。根据该议案，公司股东大会授

权公司董事会办理的事项包括：“授权董事会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股东大会决

议，制定和实施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，包括但不限于根据具体情况与独立财务顾

问协商确定或调整相关发行方案、发行时机、发行数量、发行起止日期、发行价

格、发行对象等具体事项”，授权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，即

授权有效期截止 2019 年 12 月 23 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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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上述股东大会授权，2019 年 11 月 12 日，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9 年第

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9 年 11 月 12 日 


